










購 買 3 6 5 延 長 保 固 P l u s 可 享 分 期 零 利 率 優 惠 ( 3 期 / 6 期 )









延 長 保 固 對 象 以 雙 方 簽 署 之 3 6 5  G O  T O P 延 長 守 護 P l u s 專 案 合 約 書 所 載

車 輛 為 依 據 ， 不 得 轉 讓 他 人 、 移 轉 予 其 他 車 輛 使 用 或 兌 換 現 金 。

延 長 保 固 不 因 車 輛 之 所 有 權 變 更 而 失 效 ， 原 車 主 應 將 3 6 5  G O  T O P 延 長 守 護

P l u s 專 案 合 約 書 正 本 及 保 養 維 修 記 錄 等 相 關 文 件 交 付 新 車 主 。









 

延長保固約定

一、 乙方保證所提供甲方之車輛資訊及其他用以購買本延長保固專案（下稱延長保固）之資訊皆為真實。若因乙方之不

實告知、隱匿等事由，經甲方事後發現車輛有不符合購買延長保固之情況者，甲方得逕終止或解除延長保固，並請

求乙方給付已以延長保固提供維修或保養之費用。 

二、 甲方贈送之四次基本保養僅限使用於購買延長保固之車輛，不得轉讓他人、移轉予其他車輛使用或兌換現金，且不

適用於甲方其他優惠折扣，並僅限於甲方全台直營及特約廠使用。 

三、 甲方於延長保固期間提供車輛（底盤部分）下列 8 大項保固，如因車輛原廠製造、組裝或零件之瑕疵致發生損壞或

故障，甲方無償為車輛進行維修服務或更換瑕疵零件（得使用整新或翻修件）：(一)引擎(汽缸/渦輪漏油除外)、(二)變

速箱(PTO 拆/改裝、漏油除外)、(三)傳動/驅動系統、(四)電路系統(音響、行車視野影音系統、BSD 除外)、(五)燃油

系統、(六)冷卻系統、(七)空調系統、(八)煞車系統。 

四、 乙方應遵守車輛之車主與駕駛手冊，以及原廠保固之規範，若車輛發生外力造成損害，或人為操作或使用不當、使

用過度、超載，或未依車主與駕駛手冊所載時間、里程、場所施行保養或維修，或保養維修紀錄不完整等，甲方不

負保固責任。 

五、 其他保固除外事項： 

(一) 於延長保固前已發生之損壞或故障及因此引發之其他損壞或故障。 

(二) 車輛加裝或改裝非交車時原廠配備或甲方販售之配備、零件者。 

(三) 車輛變更原廠設計之機械或電子系統規格、結構等所造成之損壞或故障者。 

(四) 車體（車輛底盤以外之部分）之損壞或故障，或因車體所引發之損壞或故障。 

(五) 使用非原廠規範或認證之油品、添加劑或其他零件，致車輛發生損壞或故障者。 

(六) 將車輛用於犯罪、競技、行駛於非一般車輛行駛之道路，或其他違反交通安全法規之使用者。 

(七) 因天然災害、自然損耗、戰爭、長時間未使用、保存環境或方法不良、鏽蝕或消耗性零配件正常耗損（包括

但不限於輪胎、雨刷、皮帶、煞車、電瓶、影音系統、後處理系統）等所致損壞或故障者。 

(八) 與車輛機能無關之視覺瑕疵、聽覺瑕疵或主觀感受，包括但不限於噪音、震動、外觀或內裝汙損、定位等。 

(九) 未依甲方車主手冊建議進行車輛維修或零件更換者。 

(十) 車輛發生損壞或故障後，未立即連絡甲方全台直營或特約廠進行檢修，致損壞或故障跨大者。 

(十一) 其他可歸責於乙方或第三人之事由所致損壞或故障者。 

(十二) 因車輛損壞或故障而生之其他費用，包括但不限於交通罰鍰、規費、罰金、停車費、通信費用、餐旅費用、

交通費、人身損失、財產損失、營業損失、時間成本及其他額外費用或附帶損失。 

六、 車輛自新車領牌日起滿 7 年或行駛里程達 30 萬公里者，延長保固即失效。 

七、 延長保固不因乙方將車輛之所有權轉移給他人而失效，乙方應將本合約書正本及保養維修紀錄等相關文件交付給變

更後車主，乙方或變更後車主應主動通知甲方辦理資料異動，否則甲方得暫停提供延長保固服務，但延長保固服務

期間不中斷。 

八、 因第一條及第五條至第七條之情形、車輛報廢或其他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長保固終止、解除、甲方不負保固責

任者，乙方不得請求甲方返還購買延長保固之金額。 

 

 

 

 

本合約為三聯式 : 第一聯 (白) 售後服務部留存 ; 第二聯 (黃) 車主留存 (乙方) ; 第三聯 (紅) 簽約單位留存 (甲方) 




